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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与实践

—
基于案例 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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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反向刺破
”

的背姗及内涵

,’

刺破公司面纱
”

�= ∗(/Α ∗+ , 1?( ( 8 印8 /4 1( . ( ∗9�是美国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理

论的形象化表述
。

该理论 由桑伯恩 �Γ4+ Φ8 Η �法官在 Ιϑ !∃ 年 的美国诉密尔沃

基冰柜运输公司 �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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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 /

//4 8 ∗1 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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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中首创

,

并

通过其后的一系列案例得 以确立
,

成为美国公司法上的重要理论
。

其他公 司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教授
,

法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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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伯思法官在判决中指出
:

作

为一般原则
,

公司应当被着做法人并具有独立的人格
,

除非存在充分的相反理由 Θ但是
,

如果公司

的法人人格被用以
“

阻挠公共利益
、

将错误正当化
、

保护欺诈行为或者为罪行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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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法律上就应当将公司视为无单独

权利能力的人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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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与实践 ∃ % %

度较为发达的国家
,

无论是普通法系国家如英国
,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
、

日

本
,

也在借鉴美国经验 的基 础上各 自构建起类似的理论
。

虽 然称谓不尽相

同〔
 〕

,

但其基本内涵和所欲达成的 目标是一致 的
,

即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
,

在

具体个案中
,

对公 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及特定股东的有限责任特权不予承认
,

将

公司与股东视为同一
,

要求股东以其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

借以

遏制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滥用
。

刺破公司面纱是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例外
。

作为一项例外
,

其适用情

形
、

适用条件和适用标准必须加以严格限定
,

当属毋庸置疑
。

然而
,

对于在何种

情形下
、

遵循何种标准
、

依据何种条件来
“

刺破公司面纱
” ,

即使在公司人格否

认理论出现最早
,

运用也最为广泛的美国
,

也并无定论
。

可资为例的是
,

在涉及

刺破公司面纱的案件中
,

法庭大量使用 比喻和形象化的语词
,

用以表达公司人

格实质上的不独立
,

如
“

另一 自我
”

�
491( / ( , 8

�
、 “

手段
”

�∗+ 0 1/Κ Η ( + 14 9∗12 �
、 “

胭

品
”

�
0?4 Η �

、 “

诡计
”

�
0 Κ Φ 1( /ΒΚ , ( �

、 “

工具
”

�18 8 9�等
,

不一而足
。

美国学者的统计

显示
,

不同法庭使用过的表达此类含义的不同语词多达 %∃ 个
。

〔% 〕 在形象生动

的 比喻之外
,

对公司何以被断定为
“

假壳
” ,

或者说公司面纱何以应当被刺破
,

则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推理
。

无怪有评论者指出
,

长于修辞而短于推理是刺破

公司面纱案例的典型特秘
& 〕

,

乃至讥消刺破公司面纱是
“

用隐喻或绰号来表述

的法理
’

,1 ∃ 〕Θ也无怪卡多佐大法官感慨
,

刺破公 司面纱的问题
“

被包裹于比喻的

迷雾中
” ,

以致出现不 同法院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的情形 81
Σ 〕

尽管如此
,

透过语词的密林和比喻的迷雾
,

我们仍能窥见美国法院在刺破

公司面纱时的一些基本考量
,

这些考量可 以从主体
、

行为和效果三个方面来说

明
。

首先
,

从主体上看
,

表现为公司和特定股东的人格无法区分
,

公司缺乏法律

意义上 的独立性
,

仅仅是股东的工具或人格的另一面
。

对此又主要有两个判断

依据
Δ 一是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Κ

+≅
( /Α 4∋ ∗149∗ Ο4 1∗8+ �

,

包括初始资本不足 和运 营

后抽离资本造成不足 Θ 二是公司缺乏形式上 的必备要件�∗+ Β8 /Η 49∗ 1∗(0 �
,

如不召

开股东会议或董事会议
、

不设单独账薄
、

业务活动混同等
。

其次
,

从行为上看
,

特定股东对公司实施了超越正常范围之外的过度控制
,

滥用公司独立人格
,

借

〔 〕 如英国称为
“

揭开公司面纱
”

�99Β1∗ +, 1? ( Α8 /∋8 /4 1( .( ∗9�
,

德国称为
“

直索责任
” ,

日本称为
“

法人格否认
”

等
。

参见朱慈趁
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

,

北京
Δ
法律出版社 Ιϑϑ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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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大法律评论

以规避契约义务或法定义务
。

最后
,

从效果上看
,

特定股东对公 司独立人格的

滥用损害了公司债权人或其他利益有涉者的权益
,

造成了不公平的结果
。

概而

言之
,

通过在必要情形下刺破公司面纱
,

美国法院试图传递这样一个信号
,

即对

公司独立人格和 股东有限责任的利用 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 正 的基 本

要求
。1 ∀ 〕

罗伯特
·

汤普森 �6 8Φ
( /1 >?8 Η =08 +� 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

,

刺破公司面纱

是闭锁公司 �Α9 80 ( Α8 /’∋ 8 /4 1∗ 8+ �所独有的现象
,

而其中又 以一人公司最为突出
。

在被调查的 ΙΣ!! 个刺破公司面纱案例中
,

没有一个案例是公众公 司 �= Κ Φ9 ∗Α

Α8 甲8/ 41 ∗+ +� 股东被判定为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
,

刺破公

司面纱仅仅发生在公司集团 �母子公司 �或股东人数少于 Ι! 人的闭锁公司的

情形 Θ在被刺破面纱的闭锁公司中
,

没有一家的股东超过 ϑ 人
。

汤普森教授还

发现
,

作为纯粹被动投资者�∋4 00 ∗.( ∗+. (0 18 /
�的股东不会面临因公司面纱被刺

破而承担个人责任的风险
,

只有那些在公司控制和管理方面扮演更为积极角色

的股东才存在这个问题舒
, 〕 这一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基本

考公
。

在通常的刺破公司面纱情境中�为行文方便
,

以下简称
“

传统刺破
”

或
“

标

准刺破
”

�
,

是公司的债权人要求将公司与特定股东视为一体
,

刺破作为二者之

间责任屏障的公司独立人格面纱
,

从而迫使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 �无

限 �责任
。

简言之
,

传统刺破是试 图以股东财产清偿公司债务
。

然而
,

在一些

较为特别的情境中
,

则是公司的特定股 东出于种种考虑
,

主动要求无视公司独

立人格
,

将公司与该股东视为一体
,

从而使公司得 以享受到本来只能由该股东

享受的豁免或保护 Θ或者是公司特定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将特定股东与公司视为

一体
,

从而迫使公司对该股东个人债务承担责任
。

简言之
,

这种刺破情境是试

图以公司财产清偿股东债务
,

或者由公司享受股东专享的特权或豁免
。

由于在

方向和着力点上与传统刺破正好相反
,

上述特殊的刺破公司面纱情境被统称为
“

反 向刺破
”

�/( .( /0 ( = 9( /Α ( �
,

以区别于更为常见的标准刺破或传统刺破
。

反 向刺破本身又可 以分为两类
Δ 一类是公司特定股东 �内部人 �主动要求

刺破公司面纱
,

即所谓的
“

内部人反 向刺破
”

�∗+0 ∗≅ (/ /(. (/ 0( ∋∗
(/Α (

�Θ 另一类是

公司特定股东的债权人 �外部人 �要求刺破公司面纱
,

即所谓的
“

外部人反 向刺

破
”

�8Κ 10 ∗≅( / /( .( /0 ( = ∗( /( ( �
。

两种反 向刺破 的基本区别在 于寻求刺破公司面

纱者及其对手各自所处的相对地位
。

1 , 〕 Γ8 ( , + ( / 499 2 Υ 4 Η ∗91 8 + ,

同前注〔&〕
, 4 1  ϑ #一 % % ∃

。

Τ 0 ∴ Γ(
( 6 8

Φ( /1 ]
:

>?
8 Η = 08 + , “

>?
( 3∗Η ∗恤 8 Β 3∗4Φ ∗9∗12 ∗+ 1?( ; ( 5 3∗Η ∗1(≅ 日 4 Φ∗9∗12 ⎯ + 1∗1∗(0 ” ,

%  

肠) (

Π8 /(0 ‘3
:

6 ,
:

Ι
,

ϑ一 Ι! �Ιϑ ϑ ∀ �
:



美国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与实践 ∃ % ∃

二
、

内部人反向刺破

�一 � 明尼 苏达 州的代表性 实践

内部人反向刺破在明尼苏达州得到了最充分的接受和实践
。

通 过自 Ιϑ#Ι

年 6 8 叩)( !
:

怀、0 1(/+ ;4
1∗8 + 4 9α Κ 1Κ 4 9[+0

Κ /4 +Α( 案�以下简称 6 8叩无(
案��

’〕开始

的数个标志性案件
,

明尼苏达州法院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理由
、

标准和条件进

行了阐释
,

从而确立了明尼苏达州在这一领域内领风气之先的地位
。

6 8(∋ )( 案是明尼苏达州第一例内部人反向刺破案例
,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

在该案中
,

原告的丈夫是一家公司的总裁和唯一股东
,

在车祸中丧生
。

发生车

祸时死者所驾驶的汽车及其余五辆汽车系该公司所有
。

公司在被告保险公司

为六辆汽车投保了车险
,

并对每辆汽车分别支付保费 Θ保单明确将公司列为唯

一被保险人
,

并规定受益人获赔上 限为每辆汽车 Ι 万美元
。

案件的焦点是
,

作

为死者妻子的原告是否可以将六辆汽车上的受益权累加
,

从而要求 Σ 万美元的

赔付
,

还是只能将受益权局限于发生事故的汽车
,

亦即 Ι 万美元
。

根据明尼苏

达州汽车保险无过错责任法 �; 。一

Π4Κ ? ΕΑ1 �
,

如果死者以个人名义拥有和投保

这六辆车
,

受益人可 以被允许累加 Θ 而如果公司被作为保单下的唯一
“

被保险

人
” ,

那么法律将禁止累加
。

受理本案的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否认了公司在同

保险人的关系方面与其控股股东相分离的独立人格
,

将死者视为保单下的被保

险人
,

从而允许原告累加受益权
。

作为前提
,

法院首先指出
,

如果一个个人拥有

一家公司全部或实质上全部股票
,

为了实现衡平所需
,

刺破公司面纱是可以采

取的衡平法救济手段
,

尤其是在这种做法并不会损害任何公司股东或俊权人利

益的时候
。

在确认 了这一前提后
,

法院基于 以下四点事实
,

认定在本案中允许

内部人反 向刺破是适当的
Δ �9� 死者是公司总裁和唯一股东 Θ � � 死者将被保

险汽车作为自己的汽车对待
,

用 于家庭用途
,

并且无论是死者还是其他家庭成

员都再没有其他汽车 Θ �%� 没有公司股东或债权人会受到不利影响 Θ �& � 通过

刺破公司面纱
,

将死者作为保单下 的被保险人
,

明尼苏达州无过错保险法 的目

的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 8�
’“〕 鉴 于问题的复杂性

,

明尼 苏达州最高法 院并未试

图归纳 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准则
,

而是 明确声明判决中的主张仅限于
“

本案

所特有 的事实
”

8Τ,
, 〕

6 8 (∋ )( 案判决 的重要性并未立即显现出来
,

也没有在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

6 8 即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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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诉法院处理的类似案件中获得足够的重视和运用
。

〔’ 〕 直到 Ιϑ # ∃ 年
,

在著

名的 Χ4 /, ∗99
,

[; Χ
:

,
:

万(
心砂

’% 〕一案 �以下简称 Χ4 /, ∗99 案�中
,

明尼苏达州最高

法院才首次引用 6 (8∋ )( 案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
,

并对 6(8∋ )( 案判决的主

张有所扩展
。

在该案中
,

被告及其妻子 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一处农场
,

取得

了实际占有
,

并将其在农场中的利益转让给了一家家庭农场公司 �Β4 Η ∗9/ Β4 /Η

Α8 /= 8 /4 1∗ 8+ �
,

被告的妻子是这家公司的唯一股东
。

其后
,

被告从原告处赊购了

物资和服务
,

但到期无力偿付
。

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
,

在起诉后才得知家庭农

场公司的存在
,

于是将该公司追加为共同被告
,

并获得 了针对被告及家庭农场

公司的有利判决81
’& 〕 法院对农场进行了强制拍卖

。

在法定回赎期届满前
,

被

告的妻子介人本案
,

声称根据明尼苏达州宅地豁免条款
,

被告有权将构成其宅

地的 # ! 英亩农场免于强制执行
。

宅地豁免�?8 Η (0 1(4 ≅ (Ψ (Η ∋1 ∗8+ �是明尼苏达 州宪法 明确规定的一项宪法

性权利
,

规定债务人居住的房屋及房屋所处的土地免于查封和强制执行
。

宅地

豁免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

在本案中
,

由于被告已将农场转让给家庭农场公

司
,

要想享受宅地豁免
,

前提是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

将农场视为被告及其妻子

所有
。

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援引 6(8∋ )( 案指出
,

在决定是否刺破公司面纱时
,

一

个重要因素是个人同公司之间的同一程度
,

亦 即公 司在多大程度上是股东的
“

另一 自我
” 。

同样重要的是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等第三人 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

害
。

关于同一性
,

法院指出
,

尽管被告及其妻子遵守 了一些公司形式要件
,

如保

存公司会议记录
、

填写公司税务申报单等
,

但由于被告及其家庭同公司事务密

不可分的联系
,

公司不过是被告家庭的另一 自我
,

正如 6 8 (∋ )( 案中的公司不过

是死者的另一 自我一样
。

关于对第三人的不利影响
,

法院尽管承认本案中刺破

公司面纱将对作为债权人的原告造成负担
,

但仍然准许了被告的请求
,

主要理

由是原告在对被告个人进行赊销时
,

并不知 晓公司的存在
,

因此其对于交易的

预期本来就是基于被告的个人身份
。

法院进一步指出
,

在本案中有远比 6 8 (∋ )(

案更为强有力的政策性理 由支持反 向刺破
,

那就是促进宅地豁免立法 目的的

〔Ι 〕 在 6 8 (∋ )( 案判决后两年
,

才首次在 6 4 ≅( β
?( / ,

:

户川通一案中被引用
。

该案及其后的几

个案例对 6 侧, 盖( 案判决采取了一种相对简单和狭义的解读
,

并未对其所体现的方法和准则进行充

分分析
,

并且都以各 自案件不具备 6 8( =)( 案判决的适用条件为由拒绝实施内部人反向刺破
。

Γ(
。

‘(+ ( /4 992 6 4 ≅( Η 4Α ?4/
,

:

价月
,

% %! ;
:

Ζ
:

Μ ≅ # ∃ # �α∗+ +
:

Ιϑ # % � Θ χΚ(+ +( + ,
:

Χ妞

β
反Α Κ /Κ 2 α时Κ4 9 9+

·

Δ “/4。
,

% % ! ;
:

5
:

 ≅ # # Σ �α ∗+ +
:

Ιϑ # % � Θ 肠记口拄 ,
:

Χ/∗
+ +4 99 α时Κ4 9 6 (

如Κ/4 二( ,

% ∀ & ;
:

Ζ
:

 ≅ ∃ %  

�α∗+ +
:

Χ1
:

Ε∋∋
:

Ιϑ # ∃ �
:

�Ι%〕 Χ4 /, 边 。
:

从心
亡 :

% ∀ ∃ ;
:

5
:

 ≅ & ∀ ∀ �α ∗+ +
:

Ιϑ # ∃ �
:

�Ι& 〕 在此
,

法院的判决并未清楚说明何 以认定家庭农场公司须为被告的个人债务承担贵

任
,

有可能是荃于代理理论
。

同前注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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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

尽管没有明确化
,

但 Χ4 /, ∗99 案似乎暗含了这样一个论断
,

即如果刺破公司
‘

面纱有利于促进特定的重要政策
,

那么即使具备某些公司形式要件或者债权人

的利益会因此受到损害
,

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也将获得支持
,

只要债权人在进

行交易时不知晓公 司的存在81
’∃〕 相 比 6 8( =)( 案

,

这无疑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

适用情形有所扩展
。

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也意识到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潜在

风险
,

在附带意见 �≅∗ Α1 Κ Η �〔
‘Σ〕中明确指出

Δ “

我们意识到
,

存在债务人根据哪种

地位能够最好的保护其财产来提高或降低其公司 �独立人格 �防护程度的危

险
。

因此
,

应当只在最严格限定的场合允许反向刺破
。 ’

,19 , 〕

在 Ιϑ # ϑ 年的 忍≅( +
.4 99(/

!
:

⎯ Κ (
/9( Π4

/Η 不
’#〕一案 �以下简称 召≅ ( +

74 9止叮

案�中
,

内部人反 向刺破的适 用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

同 Χ4 /, ∗99 案一样
,

本

案也是有关宅地豁免的案伴
‘ϑ〕

,

但一个重大区别在于
,

本案中的债权人一开始

就知晓公司的存在
,

并且 是向公 司提供资金并从公 司处 取得担保利益
,

而

Χ4/, ∗99 案中的债权人在起诉前一直不知晓公司的存在
。

尽管如此
,

受理本案的

明尼苏达州上诉法院仍然支持了债务人的反向刺破请求
,

并否认此举将对债权

人构成不公平对待
,

因为
“

宅地豁免对债权人造成的任何不公平都是豁免本身

所固有的
”

Ξ !∴ 由此
,

⎯ ≅( +
74 9勿 案扩展了 6 8(∋ )( δ Χ4 /, ∗99 案所表述 的内部人

反向刺破准则的适用范围
,

使得对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及债权人在进行交易时

是否知晓公司存在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都有所减弱
,

而促进实现政策目的的考

量则更加凸显
。

有评论者甚至指 出
,

⎯ ≅ (+ 74 99(了案意味着
“

任何闭锁家庭农场

公司都将满足反向刺破中的
‘

另一 自我
’

要求
,

无论对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程

度如何
’

,1川
。

但是
,

鉴于宅地豁免案例的独特性
,

⎯ ≅(+ .4 9妙 案件所确立 的相

对宽松的标准在宅地豁免情境之外的适用存在一定难度
。

�二 � 其他 州法院及联郊法院 的实践

美国其他一些州法院也有着内部人反 向刺破方面的实践
,

尽管不如明尼苏

1 Ι∃ ∴ ς /( , 8 叮 Α /( 0= ∗
,

>?
( 6

β
=

β
ε 8 Χ1

β
Δ 通即92∗+, 月即/8/ ?4 1( 0‘4 +≅

4

油
,

ΙΣ Ξ
:

Α 8 甲
:

3
:

% %
,

&  
:

〔ΙΣ 〕 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发表的
、

不是判决本案所必需
、

因此不具有先例效力的评论性1 见
。

〔一∀〕 Χ4 咭“9
,

:

价心
( ,

同前注〔Ι %〕
,

页 & # !
。

Τ Ι #〕 百≅ 己+
74 9甸

,
:

⎯ , /9( Π4 β
,

&& Ι ;
:

Ζ
:

Μ ≅ 9Μ [ �α ∗+ +
:

Χ 1
:

Ε∋=
:

Ι ϑ # ϑ �
:

19, 〕 在本案中
,

丈夫和妻子分别拥有家庭公司 ∃Ι φ 和 &ϑ φ 的股权
,

家庭公司则是他们家庭

农场的所有人
。

公司从一家银行和一家生产信贷协会借软
,

并在若干动产上设定了担保权
,

但未

对在其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
。

丈夫和妻子各自为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贵任
。

在公司不能偿还到

期款项时
,

债权人对其不动产主张留1 权
。

债务人请求刺破公 司面纱
:

以便使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能够根据宅地韶免条软
,

免于强制执行
。

� !〕 ⎯ 山+
74 9脚

。
:

⎯ , /9( Π4 ,
0 ,

同前注〔Ι#〕
,

页 Ι  ∃
。

�川 0(( Χ/( 0= ∗
,

同前注 �Ι ∃〕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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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集中和充分
。

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案例主要来 自佛罗里达
、

伊利诺伊
、

密歇根
、

蒙大拿和新泽西等州
,

案例情境涉及禁止高利贷法的适用
、

不动产租赁

限制
、

不动产转让限制
、

关联公司相互间的债务承担
、

确认母公司对其子公司员
’

工的雇主身份等护
 〕 法院在这些案例中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的理由不尽

相同
,

并且大多缺乏系统化的表述
,

但一般都将股东同公司间的同一程度及重

要政策δ 法律目的的实现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
。

否认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的案例主要来 自肯塔基
、

路易斯安那
、

纽约
、

俄克

拉荷马
、

田纳西
、

得克萨斯和犹他等州
。

尽管法院一般并不否认反 向刺破公司

面纱理论本身
,

而只是声称根据相关案件的具体事实不应实施反 向刺破
,

但从

很多案件所表露的倾向性看
,

这些法院即使有也只会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会

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
。

从这些案件来看
,

导致法院拒绝实施内部人反向刺破的

共同情境主要有
Δ
�9� 在一个仅由公司或其内部人提起的诉讼中

,

内部人试图

通过反向刺破来合并内部人和公司针对外部人的请求或反请求 Θ � � 母公司援

引法定的雇主豁免权来对抗子公司雇员的人身伤害侵权赔偿请求 Θ �%� 内部人

试图通过反向刺破使得公司债务享受禁止高利贷法的保护等81
 %〕

与州法院处理内部人反向刺破时的意见相对多元化相比
,

联邦法院在适用

联邦法规则时
 & 〕

,

对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罕有支持
。

定下这一基调的是联邦

最高法院 Ι ϑ&Σ 年判决的 0(?( + 9叮 Χ8 ,
:

,
:

− + 8 (≅ 0Δ 4 1(不 ∃ 〕一案
。

在该案中
,

一

家公司已经向州际商务委员会申请州际商品特许运输人牌照
,

该公司的母公司

其后又要求豁免特许程序
,

理由是这家公司只为母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提供运

输服务
,

因此应当被视为无需特许牌照的
“

私人
”

运输者
。

实质上
,

母公司是寻

求在特许运输许可要求方面否认其子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
。

最高法院拒绝了

这一请求
,

并表达了对利用这 一理论规避法定义务企图的一般性反对
,

指出
Δ

“

尽管当公司实体被用作逃 避立法 目的的工具时
,

可以对其加以否认
,

但当控

制人有意采用公 司形式来确保其利益
,

而将该公司视为独立法人实体又无损于

立法 目的时
,

它们将不会被否认
。

一个人既然创设了公司
,

将其作为经营手段
,

就无权选 择否认公 司实体
,

以逃 避 法律为保护 公 众利 益 而对其施加的义

务
。 ”〔 ΣΞ 在此先例之下

,

联邦法院在处理联邦法案件�如破产案件 �时
,

对内部

人反向刺破几乎都持较为鲜明的反对态度 !Ι
 , 〕

Τ  ∴

1 % �

同前注
,

页 && (0 & ∀
。

同前注
,

页 &∀ 一& #
。

〔 & � 在美国联邦制体系下
,

联邦法院管辖权和联邦法适用并不完全一致
。

联邦法院在审理

州内案件时
,

适用州法 Θ只有在涉及联邦法律问题时
,

才适用联邦法规则
。

� , 〕 ΓΧ ?‘+

扮 Χ8 ,
:

,
:

−+ 如≅ 0协扭吕
,

%  Σ −
:

∃
:

& %  �Ι ϑ & Σ �
:

� Σ Ι 同前注
,

页 & % ∀
。

〔 ∀ � Γ( ( Χ/( 0= ∗
:

同前注 �Ι ∃〕
,

页 & 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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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利益平衡与适当标准

如果说刺破公司面纱本身尚在迷雾之中
,

那么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标准

和条件就更为模糊难辨
。

同标准刺破下政策风险主要在于损及股东对于有限

责任的合理预期不同
,

内部人反向刺破由于是公 司内部人 �股东 �自行请求
,

因

此不存在减损股东有限责任预期的问题
。

但是
,

与内部人反向刺破通常被公司

内部人作为防御性的抗辩手段相应
,

它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将产生重大影响
Δ

作为公司独立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
,

债权人原本预期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将得

到公司财产的支持
,

并且与公司股东提出的任何个人抗辩 �如禁止 高利贷法
、

宅地豁免权 �无关
,

然而内部人反向刺破却使得债权人对公司享有的债权转变

为对股东个人的债权
,

从而受制于上述抗辩理由
。

此外
,

内部人反向刺破还将

对那些对公司负有义务的主体 �如公司的保险人 �的利益产生影响
,

使其面临

履行义务的对象由公司扩展到股东个人的风险
。

如果公司的法人人格被用以
“

阻挠公共利益
、

将错误正 当化
、

保护欺诈行

为或者为罪行辩护
” ,

那么在法律上就应当将公 司视为无单独权利能力的人合

体
,

桑伯恩法官的经典论断言犹在耳
。

它为支持内部人反 向刺破请求提供了两

条可能的理由
Δ
其一

,

维护δ 实现 δ 促进公共利益 Θ其二
,

为利用公司法人形式所

为的错误或欺诈行为提供救济
。

在标准刺破之 下
,

两条理由无疑都是可行的
。

然而在内部人反 向刺破下
,

由于刺破请求是由公司内部人 �股东 �提出
,

如果选

择第二条理 由
,

等于是股东声称公司的债权人或义务人在利用公司法人形式进

行不 当行为
,

这在现实中是很难成立的
。

于是只剩下了第一个理由
,

即维护 δ 实

现 δ 促进公共利益
。

从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的各州案例
,

尤其是 明尼苏达

州法院的几个代表性案例看
,

强调的恰恰也正是公共利益
,

集中表现为特定的

重要政策目标
、

立法目的的促进和实现
。

由此
,

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问题上
,

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利益 δ 政策权衡
Δ

支持公司债权人和义务人对于公司独立人格 的合理预期和利益的价值
,

同通过

刺破公 司面纱所维护 δ 实现 δ 促进的公共利益 �政策目标
、

立法 目的 �之 间的权

衡
。

基本思路应 当是假定公司债权人和义务人的预期应当予以支持
,

但作为一

个可反驳的假定
,

允许通过论证所涉公共利益的重大性来取而代之
。

这样
,

在处理内部人反向刺破案件时
,

上述两种利益 δ 价值的平衡就成为最

基本 的标准
。

在此之外
,

对于标准刺破下 的两个重要因素
,

即特定股东对于公

司的所有δ 控制程度 以及公司形式要件的齐备程度
,

在 内部人 反向刺破情境下

则显得轻重有别
。

特定股东对于公司的所有δ 控制程度
,

涉及提出请求的内部

人在公司中所处 的地位
,

亦即是否存在利益将会受到影 响的其他股东
,

因此具

有重要的衡量价值
。

事实上
,

从明尼苏达州的几个代表性案例看
,

都是一人持

有或者家庭共同持有公司全部股份
。

至于对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程度
,

在 内部



∃ & ! 北大法律评论

人反向刺破情境下则意义不大
,

因为即使公司未能遵守形式要件
、

仅被内部人

作为
“

另一 自我
” ,

法院很明显也不应当基于这一理由而允许内部人反 向刺破
,

因为这将违反
“

任何人不得从 自己的错误中获利
”

这一最基本的衡平清准则
。

因此
,

公司形式要件是否被遵守
,

在内部人反 向刺破案件中
,

不再具有实质性

意义
。

三
、

外部人反向刺破

如前所述
,

在内部人反向刺破之外
,

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反向刺破
,

即公司特

定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刺破公司面纱
,

将该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
,

从而迫使公司

对股东个人债务承担责任
。

在实践中这种类型又可以包括两种情境
Δ 一是股东

的债权人在对股东提起诉讼时
,

试图将公司的财产也置于其对股东享有的请求

权之下 Θ 二是股东的债权人在对公 司提起诉讼时
,

试图将其对股东享有的请求

权向公司一并主张
。

这两种情境仅具有形式或者程序上的区别
,

其主张的实现

都有赖于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
,

因此在实质效果上殊途同归
,

统称为外部人反

向刺破
。

不同于内部人反向刺破
,

外部人反向刺破不是由公司内部人提起
,

而是由

外部人 �特定股东的债权人 �提起
,

这一点与标准刺破类似
。

同时
,

不 同于内部

人反向刺破主要作为防御性的抗辩手段
,

外部人反向刺破是一种进攻性的积极

主张
,

这一点也同标准刺破类似
。

但是
,

外部人反向刺破同标准刺破也存在 明

显区别
Δ
在标准刺破中是公司的债权人请求否认公司法人人格

,

以便追及股东

个人财产
,

以股东个人财产满足债权人对公司享有而又未获足额清偿的债权 Θ

在外部人反向刺破中则恰恰相反
,

是股东的债权人请求否认公司法人人格
,

以

便追及公司财产
,

以公司财产满足债权人对股东个人享有而又未获足额清偿的

债权
。

在母子公司的特定情境下
,

上述公司和股东个人的关系则表现为子公司

与母公司的关系
,

在原理上并无二致
。

相 比内部人反向刺破
,

外部人反向刺破 的实践相对薄弱
,

没有像明尼苏达

州那样的代表性法域
,

也缺乏以代表性案例为基础和标志的较为完备的规则框

架
。

总体而言
,

美国法院对于外部人反向刺破适用条件的把握总体而言经历了

一个从极其严格到有所放松的过程
。

�一 � 早期案件的严厉标准

美国最早涉及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案件是 Ιϑ  ϑ 年第二巡 回上诉法院审理的

χ
,+,0

。。 ε /2 力8Α) Α8
:

,
:

34 )( Α?
8

Η= 94∗
。

>/4 哪
。

。如
。

Α8
:

〔 #Ρ 一案�以下简称

Τ  ∃ � χ∗
+ , : 协+ ε叮 刀侃几 Χε

:

,
:

加)4 Χ人4

呷坛认 介口栩少。而‘沁+
Χ8

: ,

% Ι Π
:

Μ≅  Σ ∃ �Μ ≅ Χ∗/
:

Ι ϑ  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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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 % 18+ 案 �
。

在该案中
,

原告应被告的请求
,

修理 了由被告子公司所有的一艘

船
。

子公司同母公司在董事和管理人员方面有很多牵扯
,

但是并未安排或以任

何其他方式参与修理过程
。

后 因被告财务状况不佳
,

原告对母公司提起诉讼
,

并请求以子公司的财产补偿其修理支出
。

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

对

子公司的独立人格予 以否认
,

判令以子公 司的财产满足原告对母公 司的请求

权
。

第二巡 回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
,

并对外部人反向刺破表达 了强烈的保留态

度
。

主审此案的勒尼德
·

汉德�3(4 /+ (≅ Υ 4+ ≅� 法官在判决中写道
Δ “

说子公司

绝对不会为以母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承担责任可能言过其实
。

任何人都有可

能利用他人作掩蔽
,

我们可 以设想〔母子公司之间的〕这种安排
。

但是这样的

情形
,

即使可能存在
,

也必定是极其罕见 �
(Ψ1 /( Η (9 2 /4 /( �的

。

⋯ ⋯事实上 �本案

中〕子公司从未意欲让母公司成为其代理人
,

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介人母公司的

事务
。

它们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反过来的
,

因此子公司⋯ ⋯ 根本不可能插手
。 ”

法院因此拒绝了原告的刺破请求
。

1 ϑ 〕

法院的上述判决意味着
,

对于外部人 反向刺破而言
,

仅仅证 明存在
“

统一

利益
”

�Κ + ∗12 8 Β ∗+ 1( /( 0 1�
、

所有权关系 �
8 5 + ( /0 ?∗= �或更广意义 上 的控制关系

�
Α 8 +1 /8 9� 这些标准刺破所要求的因素是不够的

,

因为这些 只是表明股东�母公

司 �对于公司 �子公司 �的控制或操纵
,

从 而只能用以支持标准刺破 �即股东对

公司债务负责�
。

如欲使外部人反向刺破请求成立
,

必须证明不仅存在控制关

系
,

而且这种控制关系是反向的
,

即公司 �子公司 �对股东 �母公司 �存在足够控

制
,

足够充分的介人 δ 插手 了后者的事务
,

以致应当为后者的债务承担责任
。

然

而
,

在现实中
,

这种公司 �子公司 �对于控股内部人 �母公司 �的反向控制是很难

设想
,

或者用汉德法官的话说
,

是
“

极其罕见
”

的
。

伊利诺伊州上诉法院在审理 ε ∗二8 一

肠了+ ( Γ4 9( 0 Π∗+ 4 + ( ∗4 9 Χ 8 ,
·

,
·

α 4 /1 ∗+

α8 勿/ 7( ?泪
。
04 9(0

,

[+ Α
:

〔%“〕一案 �以下简称 ε俪
。一

Ζ4 2+
。
案 �时应和了 χ∗ + ,0 18+

案的观点
。

在该案中
,

法院拒绝 了母公司债权人针对数个子公 司的反向刺破请

求
,

指 出正常的母一子公司控制关系
,

包括母子公司以及子公 司之间使用相似

名称等事实
,

并不足以证明反向刺破的正当性
。

在其后的 !妙Η∋ ∗Α Χ4∋ “49 Χ。,
:

!
:

刃枷Η 4落川 一案�以下简称 89 2川甲交案 �

中
,

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拒绝了一项寻求让公司为其控股股东的个

人债务承担责任的外部人反 向刺破请求
。

法院虽然没有援引 χ∗ +, “8+ 案
,

但在

判决中遵循了类似的推理思路
,

并且对于标准刺破情境下的准则在外部人反向

1 ϑ � 同前注
,

页  Σ ∀
。

�%!〕 ε奴
。一
甲勿砚 Γ4 坛 Π自协+Α 她 Ι Χ 8甲

:

Ι ϑ  
,

Ιϑ ∃ ;
:

⎯
:

 ≅  # ∀ �Ιϑ Σ % �
:

�川 γ勺呷 ∗Α Χ叩如 Ι Χ 8 ,
:

。
:

川喇。
4 +

,
·

α 4 比∗+ α8 切/

7(? ∗Α 肠 Γ4
如

,

放二 & ∃ ΙΙ Ι
:

Ε= =
:

Μ ≅

,

 ∀ Σ Π
:

ΓΚ =∋
:

α Σ �Χ
:

ε
:

Χ 49
:

Ι ϑ 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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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破情境下的适用性表示了怀疑
Δ “

原告在此要求法庭否认〔公司人格�⋯ ⋯ 以

便让股东承担责任⋯ ⋯亦即股东是 由公 司所控制和支配的空壳
。

对这一论点

的陈述本身就使其推理的谬误表露无遗 ⋯⋯
‘

另一 自我
’

〔准则�的适用范围似

乎限于否认公司人格以追及个人财产的场合
,

而不适用于否认个人存在以追及

公司财产的情形
。 ”

即〕

简言之
,

在早期案件中
,

法院对于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态度总体而言颇为保

守
,

强调其相较于标准刺破的特殊性
,

并为此设定了
“

反向控制
”

这一极为严格

的要求
。

�二 � 联郊税务案件领城的突破

事实上
,

在 χ∗ +,0 18 +
案判决的立场被 ε∗ 。

一

肠2+( 案和 8行Η= ∗Α 案重申之

前
,

已经有准许内部人反向刺破的个别案例出现
。

在 Ιϑ∃∀ 年华盛顿州最高法

院审理的一起夫妻财产案件书
% %〕

,

妻子对于一家由丈夫控制的公司拥有的财

产主张留置权
,

法院支持了妻子的刺破请求
,

尽管该公司还有两名小股东�丈

夫的母亲和弟弟 �
。

法院在此并未详细 阐述外部人反向刺破
,

只是径直声称审

查结果表明公司不过是丈夫的
“

另一 自我
” ,

因此对其独立人格予 以否认
。

在

不久后的另一个案件中〔
%&〕

,

科罗拉多州联邦地区法 院适用科罗拉多州法支持

了一项外部人反向刺破请求
。

在该案中
,

股东的债权人凭借针对该股东的判

决
,

对其独资公司的主要资产进行了强制执行 Θ股东提起追回之诉 �/( =9( .∗ +� 并

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 Θ债权人上诉
,

要求确认原强制执行的有效性
。

债权人在

此实质上是要求法院允许其通过扣押公司财产实现对股东的债樱
%∃〕

,

是事实

上的 �≅ ( Β4 Α1 。
�外部人反向刺破请求

。

法院经过审查
,

发现股东将独资公司作

为
“

另一 自我
”

加以操纵
,

并认为这一点不仅是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依

据�标准刺破 �
,

也可以成为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的依据 �反向刺破 �!Ι %Σ∴

对于标准刺破与外部人反向刺破的区别以及潜在的适用标准 δ 条件差异
,

法院

并未提及
。

“

反向控制
”

真正被逐步淡化
、

外部人反向刺破被更多的接受和支持
,

始于

 ! 世纪 #! 年初
,

其重要阵地是联邦税务案件领域
。

外部人反向刺破在这一领

�% ∴ 同前注
,

页 Σ ∃ ∃
。

�% %〕 甲
:

Χ
:

∋坛山
,

肠‘
:

,
:

尸坛‘“
,

& ϑ Ζ 4 0?
:

Μ≅  ! %
,

 ϑ # ∋
:

Μ≅ Ι Ι! ∀ �Ι ϑ ∃ Σ �
:

�%& 〕 Γ加。/8 ( ) 8 以Ω ‘: Χ8
:

,
:

⎯ 盆?/∗≅ ,
,

Ι∃ ϑ Π
:

Γ Κ = =
:

Σ ϑ % �ε
:

Χ 8 98
:

Ιϑ ∃ # �
:

�川 根据针对公司股东的通常的判决执行程序�Ρ
Κ ≅ , Η ( + 1 ( 8 99( ( 1∗8 + =/8Α

(≅ Κ/( 0
�

,

判决俊权人

�Ρ
Κ ≅ , Η ( + 1 (/ ( ≅ ∗18 /

�只能扣取判决债务人�ΡΚ ≅ , Η ( + 1 ≅ (Φ 18 /

�在公司中的股份
,

而不能直接扣押公司

的资产
。

0 ( ( Α 8 ( 4 ≅( ⎯ 能牛/2 α(她肠Α8 ,
:

!
:

] 4

南
,

# ϑ Σ Π
:

Μ ≅ Ι∃ ∃ ∀
,

Ι ∃ ∀ ∀ �Ι! 1? Χ ∗/
:

9ϑϑ�� �
:

实施外

部人反向刺破
,

允许债权人扣押公司的资产
,

实际上是绕开 �Φ2∋4 ## �了通常的判决执行程序
。

同

前注
。

〔% Σ 〕 Γ( ( Γ?4 二/8 Α) 8“及 Χ4
Δ Χ8

:

,
:

⎯ 1? /

吨
,

同前注〔% &〕
,

页 Σ 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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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应用颇为成功81
%∀ 〕

Ιϑ ∃! 年判决的 儿99(/ Π ∗+ 4 +Α ( ,
:

− + ∗1(≅ Γ , 4 /。案
%#〕是首例联邦法下的外部

人反向刺破案件
。

在该案中
,

美国 国税局 �[+ 1( /+ 4 9 6 ( . ( + Κ ( Γ( /. ∗( (
�请求扣押

一名韩国商人的独资公司的资产
,

以清偿该商人拖欠的税款
。

审理此案的联邦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基 于在标准刺破案件中经常适用的
“

另一 自我
”

准则
,

支持了国税局的反向刺破请求!Ι
% , 〕 至于其判决将导致公司为股东个人债务负

责
,

而不是通常的相反情形
,

法院似乎认为并不重要
。

无独有偶
,

在 Ι ϑ # ϑ 年判

决的另一个联邦税务案伴 &! 〕中
,

联邦第十一巡 回上诉法院基 于同样的理由确

认了国税局的反向刺破请求
,

指出
“

纳税人的名义人或
‘

另一 自我
’

的财产受制

于纳税人的税务责任
” 。

Τ&9 〕

在 Ι ϑ ϑ % 年的 >8 , ( Ε+
向

Κ (

Π8 /≅ Π8
Κ + ≅ 4 ‘∗8 + 。

:

[+ 1( Η 4 9尺, ( + Κ 。 0(。翻
&  〕一

案中
,

联邦第九巡 回上诉法院援引上述两个判决作为具有说服力的参考
,

支持

了美国国税局对于由纳税人控制的一家以基金会名义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公

司的反向刺破请求
。

法院调查发现
Δ �9� 纳税人是基金会的总裁和控制公司 日

常经营的唯一管理人员 Θ � � 纳税人支配和控制基金会事务 Θ �%� 纳税人对基

金会有实质性的金钱出资 Θ �& � 纳税人将本人及其家庭的事务与基金会事务混

同 Θ �∃ � 纳税人为逃避联邦纳税义务而抢先将 ϑΙ 辆汽车转让给了基金会 Ξ
&% 〕

法院因此认定
,

基金会只是纳税人的
“

另一 自我
” ,

从而支持了国税局从基金会

追缴纳税人拖欠税款的请求
。

法院在此表明
,

至少在联邦税务案件中
,

基于通

常控制的
“

另一自我
”

关系的存在足以支持一项外部人反向刺破请求
,

反向控

制这样一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形
,

不再成为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栓桔
。

同时
,

法院

也在事实上表明
,

标准刺破 的重要前提之一
,

即公司被用 于
“

将错误正当化
,

保

护欺诈行为或者为罪行辩护
” ,

在外部人反 向刺破 中同样适用
。

而如前所述
,

这一点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

�三 � 较新的一些发展

在外部人反 向刺破的后续 发展方 面
,

 ! ! ! 年内华达州最高法 院判决的

3ΠΧ 碗成以∗+, ‘/8 Κ∋
,

[+ Α
:

!
:

肠
口Η 汀&&Ι 一案�以下简称 3ΠΑ 案 �值得关注

。

一

�%∀ ∴ Γ(
(
>8 , ( Ε + ‘匆, Π 8 /≅ Π8

8

+≅
:

,
:

[+ “、[ 6 ,
+ , 0( , ∗Α(

,

ϑ ϑ ϑ Π
:

Μ ≅ Ι% # ∀
,

Ι% ϑ ! �, 1? Χ∗/

Ιϑ ϑ % �
:

�%∃ ∴ 74 9脚 Π ∗+ 4 +Α ( !
:

− + ∗“ ≅ 0‘4如
:
Σ  ϑ Π

:

Μ ≅ ΙΣ  �ε
:

Χ
:

Χ ∗/
:

Ιϑ # ! �
:

〔%ϑ ∴ 同前注
,

页 Ι∀ Ι一∀ %
。

�&8 Ρ Γ?4

≅(Γ 6 记, (

Υ8 记∗+ , Χ8
:

,
:

− + 众(≅ 0忿4如
,

# # # Π
:

Μ ≅ ∀  ∃ �Ι 91? Χ∗/
:

Ιϑ # ϑ �
:

�& 一〕 同前注
,

页 ∀  #
。

〔&  � 几侧
( Ε +
向 Κ( Π8 /≅ Π8 “+ ≅

:

,
:

[+ 切/+ 4 9 6 ,
+ Κ ( 0( 、∗Α ( ,

同前注〔% ∀〕
。

〔& % � 同前注
,

页 Ι% ϑ  
。

〔& & 〕 3Π Χ α盖1,
:

‘功叩
,

爪‘
:

! 38
8 , 奋

,

# ∋
:

% ≅ # & Ι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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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该案是在联邦税务案件领域之外
,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更具一般性 Θ另一方

面
,

法院在该案中确认
Δ
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 �

8 5 +( /0 ?∗= �并非反向刺破的必备

要件
,

实质上的控制 �
。8+ 1/8 9� 也可 以成为反向刺破的依据

。

在 3ΠΧ 案中
,

原告卢米斯夫妇 �38
8 Η ∗0( 0

�因同威廉
·

朗 �Ζ ∗99∗ 4 Η 34 +, �所

有的经纪公司 肠
+ , Π∗+ 4 + ( ∗49 Χ8印 8 /4 1∗8 +

�
“
3ΠΧ

”

�进行的不动产交易失败
,

取

得了针对威廉的判决
。

然而
,

由于威廉之前的精心设计
,

3ΠΧ 形式上 只是以代

管人的身份持有资产 �?( 9≅ ∗+ ( 0 (/8 5 �
,

权利人则为 3ΠΧ α4/ )(1∗ + , ς /8Κ =
,

[+ (

�
“

3Π Χ α4 /) (1∗ +, ,’�
,

并且通过扣押令状冻结了上述资产
,

导致原告无法执行判

决
。

3ΠΧ 和 3ΠΧ α 4/ )( 1∗ +, 是同属朗氏集团的两家小公司
,

威廉的兄弟是 3ΠΧ

α 4/ )( 1∗+ , 的唯一股东
。

为追及上述资产
,

原告诉请刺破 3ΠΧ α4 /) 41 ∗+, 的公司

面纱
,

将其同威廉视为一体
。

一审法院支持 了原告的诉求
,

认定 3ΠΧ α 4 /) (1 ∗+, 只是威廉的
“

另 一 自

我
” 。

在上诉中
,

3ΠΧ α4/ )( 1∗+, 辩称一审法院混淆了
“

所有权δ 利益
”

同
“

控制δ

影响
”

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

不应将威廉与并非由其所有的 3ΠΧ α4/ )( 1∗+, 视为一

体
。

上诉法院对此不予认同
。

法院指出
,

尽管对公司股份的所有权是判断一体

关系的重要因素
,

但无所有权却并非自动排除刺破的可能
。

在本案中
,

威廉是

3ΠΧ α4/ )( 1∗ +, 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

公司的所有交易均由其最终负责
,

所有营

销协议均由其亲自谈判
,

其个人利益与 3ΠΧ α 4/ )(1 ∗+, 及其他郎氏实体无法区

分
。

同时
,

由于精心设计的商业安排使得原告无法对威廉执行判决
, “

坚持法

人人格拟制将会放行欺诈
,

推广不公
”

Ξ&∃ 〕 上诉法院因而维持了一审判决
。

案

件被进而上诉至内华达州最高法院
。

在维持原审判决的意见中
,

最高法院指

出
Δ “

在一些有限的场合
,

当特定的事实表明存在
‘

另一 自我
’

关 系
,

并要求忽视

法人人格拟制以促成公正时
,

采取反向刺破是适当的
” 。

〔&ΣΡ 基 于此
,

法院进一

步认定
,

反 向刺破可以适用于追及公司财产以清偿
“

控制个人
”

�Α8 +1 /8 +∗+, ∗+
⊥

≅ ∗. ∗≅ Κ 4 9�所付债务的情形
:

乒
&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
,

随着商业组织形式的 日趋多样化
,

外部人反向

刺破逐渐超出传统
“

公司
”

�Α8 /= 8 /4 1∗ 8+ �的范围
,

而被应用于那些具有有限责任

特质的 非 公 司 型企 业 �
Κ + ∗+ ( 8 甲8 /4 1( ≅ ( + 1(印/∗ 0 (

�
。

在 3∗Δ(幼
(9≅ Ε00 ( 1

α, 8 1
:

Α8 ,
:

,
:

Υ8 , (耳& “〕一案中
,

康涅狄格州上诉法院支持 了作为判决债权人的原告

〔& ∃ � 同前注
,

页 # & ∀
。

〔& Σ〕 同前注
,

页 # & Σ
。

〔& ∀ � 同前注
,

页 # & %
。

〔& ∃ � 3自询公记 Ε0 Δ “ 脚‘。‘
:

Χ 8 甲
:

,
:

Υ8 , (9 9
,

∀ϑϑ Ε
:

 ≅  ϑ # �Χ
8 + +

:

Ε =∋
:

Χ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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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被告夫妇为逃避债务而设立 的有限责任公 司 �9∗Η ∗1( ≅ 9∗4 Φ∗9∗12 Α 8 Η = 4 + 2
,

33 Χ� Τ’ϑ η 的刺破请求
,

主要理由是被告δ 债务人并不从该有限责任公司接收任

何收益分派
,

而是直接使用后者的资金支付个人账单
,

因此原告δ 债权人 以常规

方式扣押原告收益的任何努力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Ι∃!Ι 而在 Χ
:

Π
:

乃山1
,

[+Α
:

。
:

Π∗ /01 Π[妙
1 31 ≅

:

∋’0 ?彭川 一案中
,

联邦弗吉尼亚州东区地 区法院基于其对

弗吉尼亚州判例法的理解
,

进一步将外部人反 向刺破应用于有限合伙 �? Η ∗1 (≅

∋4 /1+
( /0 ?∗ = �

,

将被告及其为逃避债务而设立 的有限合伙 �被告与其子共有
,

被

告为有限合伙人 �视为一体 Ξ∃ Ι 尽管第四巡 回上诉法院在二审中没有接受地

区法院的结论
,

但也并非一般性的否认将反向刺破适用于有限合伙的可能
,

而

只是认为弗吉尼亚州的判例法是否支持此种扩展适用尚不清楚
,

地区法院的推

论说服力不足
。

Τ∃% 〕

�四 � 利益平衡与适 当标准

毋庸置疑的是
,

无论在联邦还是州法院
,

外部人反 向刺破 的适用始终非常

审懊
。

在 Ιϑ乡。年的 Α 4 Δ ( 4 山 召+ (

哪
。+ ‘腕

‘4 ‘ Α8 ,
:

,
:

召4 + “ , ‘〕一案中
,

联邦

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拒绝实施外部人反向刺破
,

并对其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较

为细致的探讨
。

该案涉及一个金矿的主要发起人 �=/8 Η 81 (/ �同一群投资者之

间的争议
。

投资者声称发起人将相关资金在其控制的几家公 司之间进行了不

当转移和混同
,

并要求法院否认这些公 司的独立人格
,

将这些公司的资产 η 于

投资者对发起人的请求权之下
。

法院拒绝了投资者的请求
。

在分析本案不适

用刺破的具体情形之外
,

法院列举 了外部人反 向刺破本身可能导致 的问题
Δ

�9� 外部人反 向刺破 规避 了扣押股份而非资产这 一通 常的判决执行程序 Θ

� � 允许股东的债权人直接扣押公司资产
,

有可能损害公司无过错的其他股东

的利益 Θ �%� 将公司的资产用于偿付股东个人债务
,

将可能对公司的债权人 的

〔&ϑ 〕 此处的 33Χ 不同于我 国公司法上的
“

有限贵任公 司
” 。

我国公 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贵任

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属 于公司法人 �Α8 /∋8 /4 1∗8+ �的范礴
,

大致分别相当于美 国的 Α9懈 的甲。/4
·

1∗。。 和 ∋Κ Φ9 ∗。 。。甲。/4 1∗8+ Θ 33Χ 则不属于公司法人
,

而是美国产生于  ! 世纪 ∀ ! 年代
,

兴盛于 88 年代

的一种集公司的有限贵任和合伙的税收待遇于一体的新型商业组织 形式
。

在美 国法上
,

Α8 /∋8 /4
·

1∗8
+
和 Α8 Η =4+ 2 的含义是不同的

Δ Α8 /∋ 8/4 1∗ 8+ 是指依据法律授权 而注册成立
,

具有法定组织结构和

法人资格的实体 Θ与此不同
:

加Η =4+ 2 泛指一切商业企业
,

无 论其是否经过注册
,

也无论其是否具

有法定组织结构和法人资格
。

由于中文中缺乏与 Α8 甲。/4 1∗8+ 相对应的语词
,

所 以将二者均译为
“

公司
” ,

由此也极易产生混淆
。

关于 33Χ 以及美国其他非公司型有限责任企业的详细介绍
,

参见

拙文
Δ
《美国非公司型有限贵任企业初探》

,

载《法学》 !! % 年第 ϑ 期
。

�∃ ! � 3奴?∴ 魁记 Ε Δ Δ ( ‘肘, 、‘
:

Χ8 巾
:

。
:

Υ8 , (99
, 4 1 % Ι  

:

�∃ [Ξ Χ
:

Π
:

介山 1 ,

[+Χ
:

,
:

Π∗ 8 1 Π峪?‘自 ≅
:

∋
’ 0?印

,

9&�� Π
:

Γ Κ ∋∋
:

Μ≅ Σ  #
,

Σ& ∃ �⎯
:

ε
:

7 4
:

 �<� Ι �
,

% ! Σ Π
:

% ≅ Ι  Σ �& 1? Χ∗/
:

 �<�  �
:

�∃ 〕 同前注
。

�∃%〕 Χ
:

Π
:

介: 名,

[+Χ
:

8
:

Π∗ 。‘Π[电?‘自≅
:

∋
, Δ? ∗∋

,

% ! Σ Π
:

% ≅ Ι Σ
,

Ι% ϑ一& ! �& 1? Χ ∗/
:

 �<�  �
:

�∃& ∴ Χ 4 Δ (4
≅( ⎯ 肚嗯了 4

+≅ α(14 肠 Χ 8 ,
:

,
:

] 4 + 肠
,

# ϑ Σ Π
:

Μ ≅ Ι ∃ ∃ ∀ �Ι! 1? Χ ∗/
:

Ιϑ 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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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Θ �& � 作为潜在的补偿
,

公司的债权人在融资时可能会要求

更高的回报
,

从而提高公司筹资成本
,

削弱其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活力和

吸引力
。

〔∃∃ 〕 鉴于这些可能的问题
,

法院对外部人反 向刺破持保留态度
。

在其

后的两个案件中
,

犹他州最高法院和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也分别对外部人反

向刺破请求予以了拒绝Ξ
Γ石〕

这种反差也许恰恰体现了外部人反向刺破案件中的利益权衡
。

第十巡 回

上诉法院所列举的可能问题中
,

� � 和 �% �
,

亦即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对公司债权

人利益的不利影响
,

无疑是核心问题
。

对于公司的股东δ 投资者而言
,

有限责任

是其人股 δ 投资时的基本预期
,

而这不仅意味着他们预期无需为公司的债务承

担个人责任
,

也意味着预期公司资产无需用于 为其他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责

任
。

实施外部人反向刺破
,

将公司财产用于满足外部债权人对于特定股东或控

制人的债权
,

显然是与上述基本预期背道而驰的
,

会损及无过错股东δ 投资者的

合理利益
。

因此
,

被要求实施反向刺破的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股东
、

公司与外部

人反向刺破请求所针对的股东之间的关系如何
、

反向刺破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

�∃ ∃〕 同前注
,

页 Ι∃ ∀ ∃一 ∀ #
。

�∃ Σ � Γ(
( >, 4 8 4 二。

β
Χ8 ? 6 8 (

、
:

7: ε 台幼 ∋8 , ( / 4
记 脆姗

,

[+ 。
,

∀ #ϑ ∋
:

 ≅  & �−14? 9ϑϑ�� �

�被告 ε∗ Ψ∗ (
公司的控制股东 Υ4Β(

+
通过虚假存款对原告实施欺诈

,

原告在起诉 Υ4Β(
+
的同时

,

要求

认定被告是 Υ4Β(
+
的

“

另一 自我
” ,

从而扣押被告银行帐户中的款项
。

一审法院予 以支持
,

但犹他

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
。

最高法院认为
,

实施外部人反向刺破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Δ

第一
,

控制

股东与公司的身份无法区分 Θ第二
,

维持公司独立人格将会放行欺诈
、

推广不公或有违衡平
。

本案

尽管满足第一个前提 1被告 ε∗ Ψ∗ (
公司的股东 Υ4Β(

+
对被告有绝对控制权

,

并且 Υ 4 Β( +
、

其家人或其

他股东从未遵循任何公司程式
,

如召开股东会或萤事会会议
、

以公司名义保税等〕
,

但被告与 Υ4Β(
+

的欺诈行为并无关联
—

Υ 4Β(
+
并未通过被告实施欺诈

,

被告银行账户 中的教项也与欺诈活动完

全无关
—

因此没有满足第二个前提
。

法院强调
,

要满足第二个前提
,

仅仅证明公司独立人格的

存在会对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不便是不够的
, “

必须证 明公司本身在所涉不公行为中扮演 了角

色
”

�
。

公14 比 8Β ε 4

海
,

:

几9( ΧΚ4
/

:

Ω
(/8 , 0( 、

: ,

Ι ∀ # ]
:

6
:

∃ % ∀
,

# % ∀ �]
4 + ) /

:

+
:

Υ 45
:

Ιϑ ϑ ∃ � 37 [

和 3ε Χ 两家公司分别是一个互威夷有限合伙 3∗ 9∗= Κ+
4 Ε : 8Α ∗41 ( 。

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

− [
⊥

∗∋
Κ
: 向该两家公司分派了收益并存放在被告 04 Η Η 2 ε4∗9 2 的代管账户中

。
Ιϑ#∃ 年申请破产的

Γ 4Η Η 2 ε 4∗ 92 曾是 37 [和 3ε Χ 的股东
,

但在 Ιϑ #% 年已将全部 股份转让给了其两个 儿子 α ∗ΑΦ 4( 9

ε 4∗ 92 和 >( 币 ε 4∗ 9”起诉时 α∗Α? 4( 9和 >( 币 是 3ε Α 的唯一股东和 3.∗ 的主要股东�3. 9的其他几名

股东只持有少1 股份〕
。

原告是 04 Η Η 2 的破产信托人
,

诉 称 Γ4 Η Η 2无偿或以 不合理低价转让股

份
,

以此逃进对破产债权人的债务
。

但原告并未主张转让无效
,

而是要求认定 3.9 和 3ε Χ 是 04 Η
⊥

Η 2的
“

另一 自我
” ,

从而有限合伙向两家公司派发的任何收益均应属于 04 Η Η 2 的破产财产
。

基于

如下理由
,

法院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Δ
�9� 夏威夷州法律尚未承认反向刺破 Θ � � 破产人在被请

求刺破的公司中没有任何股份
,

从而未能满足所有权要件 Θ �%� 反向刺破将对作为唯一 δ 主要股东

的 α ∗Α ?4( 9和 >( //∗ 的利益产生极大形响
,

而两人不能成为案件当事人
,

无法为其利益辩护 �即使原

告关于不合理转让的指控成立
,

至少在法院认定破产人才是上述股份的实益所有人之前
,

两人对

其仍具有法定利益
:

有权为其利益辩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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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其利益产生真实影响等
,

都是至关重要的权衡因素81川 对于公司的债权

人而言
,

他们在提供融资时对于公司有限责任有着类似的预期
,

即预期公司资

产不会被用 于偿还股东个人债务
,

从而使其债权减少乃至失去支持
。

因此
,

反

向刺破也会损及公司债权人的合理预期与利益
,

这同样应当成为重要 的权衡

因素
。

上述这些是天平的一端
,

而天平的另一端
,

则是实施反向刺破所能维护 δ 实

现 δ 促进的公共利益 �政策目标
、

立法目的 �
。

同内部人 反向刺破一样
,

外部人

反向刺破案件必须在其意欲实现的公共利益与可能损害的特定主体 �公 司其

他股东及 δ 或公司债权人 �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

维系一个微妙的平衡
。

外

部人反 向刺破案件在联邦税务案件领域进展顺利
,

在其他一些领域则遭遇 障

碍
,

利益对 比与权衡的不同结果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

此外
,

由于外部人反向刺破是由外部人针对内部人的不 当行为提起
,

桑伯

恩法官经典刺破论断中的另一部分
,

即为利用公司法人形式所为的错误或欺诈

行为提供救济
,

也就此有了用武之地
。

换言之
,

天平的另一端除了反 向刺破所

能维护 δ 实现 δ 促进的公共利益外
,

还加上了匡正错误δ 欺诈δ 违法行为的需要
。

在这个意义上
,

外部人反向刺破区别于内部人反向刺硬
∃ϑ〕

,

而 同标准刺破更为

接近
,

从而标准刺破下的相关准则和条件
,

在外部人反 向刺破下也 比在内部人

反向刺破下有着更大的适用空间
。

这样
,

在处理外部人反 向刺破案件时
,

维护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对于公

司资产不会用于满足针对公司内部人 �股东
、

母公司 �债权的合理预期的价值
,

同实现公共利益及 δ 或匡正错误行为的价值这二者之间的权衡和取舍
,

就成为

最基本的考量
。

在此之外
,

具体的适用准则 δ 条件δ 方法
,

与标准刺破较为接近
,

只是尺度把握上更显严格
。

四
、

结论

尽管法律允许人们基于隔离责任的 目的本身而成立公司法人实体
,

但与此

同时刺破公司面纱却又是公司法上争讼最多的议题之一 !Ι
∃ϑ 〕 反向刺破是对刺

破公司面纱理论的延伸
,

从而对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公司法基本原则构

〔∃ ∀〕 尽管相关判决中没有明确表述
,

但就笔者掌握的案例而言
,

反向刺破似乎并未突破
“

一

人公司
”

或
“

准一人公司
”

的领域
,

即大致包括三种情形
Δ
�9� 纯粹一人公 司 Θ � � 家庭公司 Θ �%� 形

式上存在其他股东
,

但只具形式意义
、

被控制并对所涉不公行为知情δ 有过错
。

在存在独立
、

实质
、

无过错 的其他股东的情况下
,

似乎尚无案例显示法院将会放弃传统理论 �公 司独立人格 �和技术

手段 �扣押涉讼股东股份 �
,

实施反向刺破
。

1∃ 的 参见上文第二 �三 �部分
。

Τ ∃ ϑ ∴ Γ(
( 6 8 Φ ( /1 ]

:

>?
8 Η =08 + , “

∋∗ (优 ∗+ , 1? ( Χ 8 [’∋ 8 /4 1( 7 ( ∗9 Δ Ε + ⎯ Η = ∗/∗ ( 49 Γ1 Κ ≅2
” ,

∀ Σ Χ 8 /能封 3
:

6 8
:

Ι! % Σ
,

Ι ! % Σ �Ιϑ ϑ 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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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一步的挑战
。

在
“

反向刺破
”

这一共同称谓之下
,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差异

颇大的特殊情境
Δ
内部人反向刺破之

“

反
” ,

主要在于其与传统刺破的请求主体

和攻守之势相反 Θ 外部人反向刺破之
“

反
” ,

则主要在于其与传统刺破的请求目

标和实现方向相反
。

相对而言
,

外部人反向刺破同传统刺破的基本理念和框架

更为接近也更易理解
,

而内部人反向刺破则同对于刺破公司面纱的通常理解有

较大差异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

在一定意

义上恰恰相反
,

内部人反向刺破的实践比外部人反向刺破更为成熟
,

规则也更

为完善
。

同传统刺破一样
,

反向刺破 的 目的在于确保法律关系的实质优先于形

澎州
,

防止对于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滥用
。

然而
,

这种对实质公正的追

求和实现并非没有代价
,

代价就是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

在一定意义上
,

反 向刺破对相关主体合理预期利益的影响比传统刺破更为复杂也更为显著
Δ
在

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中
,

突出表现为内部人根据哪种地位能够最好地保护其财

产来提高或降低有限责任防护程度的风险 Θ在外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中
,

则表现

为对无过错股东及 δ 或公司债权人基本预期的颠筱
。

如果处理失当
,

最终影响

的将是公司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整体有效性和吸引力
。

因此
,

反向刺破应当只在
、

事实上也的确只在极为有限的场合应用
,

对于实

施反向刺破应当抱持极其审慎的态度
。

在决定是否实施反向刺破时
,

一个基础

和核心的考虑因素是相互冲突利益之间的平衡
,

亦即在具体案件中
,

通过反向

刺破所欲实现的公共利益是否足够强大
,

及 δ 或匡正不 当行为的需要是否足够

迫切
,

足以超越维护规则稳定性和支持相关主体合理预期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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